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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2018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
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实行定点保险的通知
区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2016-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63号）的有关规定，在总结上一期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的基础上，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政府集中采购，确定了2017-2018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的定点保险公司。现将2017-2018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保险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定点保险的适用范围
（一）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各类公务车辆（含驻邕以外的单位）的保险服务均实行统一定点保险。
（二）定点保险的险种包括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玻璃单独破碎险、不计免赔特约险。
二、定点保险公司中标结果及其保费优惠率
经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具有2016-2017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定点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及其保费优惠率如下：
（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三）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四）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五）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六）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七）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八）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自主核保系数：0.85，渠道系数：0.85。
根据商业车险保费改革方案，商业险保费计算公式为：（纯风险保费/（1-附加费用率））×NCD因子×自主核保系数×渠道系数×交通违法系数。其中纯风险保费、NCD因子和交通违法系数按照国家保险监督监管理委员会规定执行，各投标人一致收费；自主核保系数和渠道系数按各中标人上述优惠幅度执行。
三、定点保险服务的有效期限
本期定点保险服务的有效期为自发文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采购人新购、未上保险或保险已到期需要投保的公务车辆，在购买车辆保险时，必须到上述定点保险公司进行投保。
四、办理定点保险服务的程序及要求
（一）保险公司的确定。
采购人在2017-2018年度定点保险有效期内购买本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时，必须在上述八家定点保险公司中选择作为本单位所有公务车辆购买保险服务的公司，并按规定直接签订车辆保险合同。采购人已将公务车辆保险费用列入部门预算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的,实施时应报送政府采购计划备案。
（二）保险费用的结算。
保险费用由采购人按车辆保险合同与定点保险公司以非现金方式自行结算。
（三）保险车辆定损、维修等理赔服务。
如保险车辆出险，采购人直接与定点保险公司联系报案，由定点保险公司通知其分支机构或项目理赔服务小组专员按照定点保险公司承诺的服务条款，提供查勘、救援、定损、维修、索赔、结案等理赔服务。
（四）合同备案及统计报表的报送。
采购人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按规定送合同副本（2份）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由政府采购中心统一报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备案。
各定点保险公司应于每月10日前将上一月份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车辆保险统计情况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统计情况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定期汇总后报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
五、定点保险的权益保护
（一）各采购人要充分利用定点保险公司承诺的优惠率和服务条款，监督定点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同时，采购人要注意保护定点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得借政府采购之名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办理车辆保险，不得无故拖欠保险费用，不得向定点保险公司提出超出保险合同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定点保险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政策、法规，认真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以及各项财经纪律，坚决杜绝请客送礼、给回扣等一切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六、违规处理
（一）在定点保险执行过程中，定点保险公司或采购人有下列违约行为的，一经查实，财政厅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政策法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1.定点保险公司不按有关规定收取保费和不按承诺的条款提供相关保险服务；
2.定点保险公司不按定点保险采购要求报送有关资料，或被发现提供内容虚假的；
3.采购人与定点保险公司串通订立虚假政府采购合同的；抬高价格，降低服务的；串通不在规定的定点维修厂维修；
4.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并取消其定点保险的资格，两年内不得参加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业务。
（二）各采购人在定点保险机构及规定的险种范围之外购买公务车辆保险服务的，属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及条例规定实施采购，其财务部门不予报销保险费用。
非定点保险机构不得在本文件规定的定点保险服务有效期内承保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用车保险服务。如发现非定点保险机构在2017—2018年度定点保险有效期内非法承揽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含一、二、三级预算单位），财政厅将在下一期对该保险机构参与定点采购保险招标时作为下一期的公务用车保险服务定点采购评判扣分的依据之一，情节严重的，两年内不得参加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业务。
（三）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强对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定点保险的政府采购活动监督检查，不定期地向采购人征求各定点保险公司的履约及服务情况，并作为下一期的公务用车保险服务定点采购评判的依据之一。
七、其他事项
（一）各采购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771-5339851。
（二）区直一级预算单位要及时将本通知传达至所属单位贯彻执行。
 
 
 
 
[image: image2.png]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2017年1月10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各中标供应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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